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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贷款合同
（个人业务）

（适用润秒贷授信额度项下单笔贷款）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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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 注 意

为了维护您的利益，请在您签署本合同前，仔细阅读如下注意事项：

一、您已经阅读本合同所有条款，并已经悉知其含义，特别是免除或者

限制责任的条款，提示、限制、免责条款可能以加黑加粗的形式提醒您注意，

且珠海华润银行也已就本合同条款向您做出充分提示和说明。

二、您已经确保提交给珠海华润银行的有关证件及资料是真实、合法、

有效的。

三、您已经确认自己有权签署本合同，已知悉签署本合同后所享有的权

利和承担的义务，并已经确知任何欺诈、违约行为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您将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签订并依约履行本合同。

五、为提高贷款办理效率，您同意在贷款获得珠海华润银行批准之前签

署本合同，贷款及担保最终结论以珠海华润银行审批为准。

六、如果您对本合同还有疑问之处，可以向当地珠海华润银行个人贷款

经办部门或服务咨询电话（ 0756-9658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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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

个人信用贷款合同

贷款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分行

借款人：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同意向借款人提供本合同项下贷款，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信守。

第一条 贷款内容

1、本合同所约定的贷款为编号 《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单笔

贷款，本合同未约定事项应根据《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约定执行。

2、贷款金额：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金额为 人民币 （币种）(大写) （元）。

3、贷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期限共 期。

4、贷款用途：本贷款仅用于消费，具体用途： 。

5、贷款利率：固定利率，本合同项下的贷款利率以合同签署日前一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基数， □加点/□

减点 %形成，即本合同执行固定利率为年化 %。在贷款期限内，该利率保持不变。

6、贷款的期限、贷款发放年化利率、用途、放款账号、还款账号等均以借款借据为准，

年化利率以单利计算。借款借据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借款借据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借

款借据为准。

第二条 贷款利率

1、本合同第一条贷款利率为贷款原始利率，若借款人有权获得贷款人的利息或利率折扣

优惠，则根据优惠规则确定相应的折后利率为本合同贷款实际执行利率。若借款人逾期归还贷

款本金、利息或其他应付款项（如有），贷款人有权取消优惠，自逾期之日起以优惠前贷款利

率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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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人使用优惠前必须认可贷款人在线上业务服务平台相关页面关于折扣优惠的所有

页面文案及规则（以下简称“优惠规则”）。若借款人不予认可优惠规则的，贷款人有权取消

优惠，以优惠前贷款利率计息。

3、贷款人拥有调整贷款利率之权利，贷款人将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短信、邮件、

贷款人微信公众号或 APP通知方式等）通知借款人，自前述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新发放的贷款

适用调整后的利率；但对于之前已发放的贷款，其贷款利率不受调整的影响。

第三条 还本付息

1、还款方式

本合同项下贷款采取 方式还款。

2、还款规则

（1）本合同项下的每期还款日以贷款发放后生成的电子借据所载信息为准。

（2）首期还款日：贷款发放日期的下一月对应还款日与贷款发放日间实际计息天数大于

等于 15 个自然日的，贷款首期还款日为贷款发放日期的下一月对应还款日；贷款发放日期的

下一月对应还款日与贷款发放日间实际计息天数小于 15 个自然日的，则贷款首期还款日为贷

款发放日期的下下一月（假设当月为 T，下下个月为 T+2 月）对应还款日。

3、还款账户可为借款人在贷款人开立的电子账户，也可为借款人在贷款人业务平台上绑

定的其他银行的账户。为及时偿还贷款相关款项，借款人应在贷款期间始终维持还款账户状态

正常并确保还款日时账户余额足以偿付当期应还款额。

4、借款人须至少在还款日前一天将足额款项存入还款账户供贷款人及/或贷款人指定的

代理机构自动扣收。即使还款日非工作日，还款时间并不顺延，借款人应提前存入足额款项。

5、借款人的还款时间以贷款人及/或贷款人指定的代理机构从借款人的还款账户实际划

扣到还款资金的时间为准，还款金额以贷款人实际收到借款人的还款金额为准。

6、借款人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贷款人及贷款人指定的代理机构（包括相关银行及第三方

支付机构等）于还款日或该日后从借款人指定的且经贷款人确认的还款账户中自行代扣全部

到期应付款项用于清偿借款人的到期债务，如代扣后借款人有任何异议，由借款人和贷款人

共同核实并协商解决。如因余额不足、账户状态异常等任何原因导致未能成功扣款，由此产

生的逾期后果和其他不利后果将由借款人承担。

7、借款人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在借款人指定的且经贷款人确认的还款账户因余额不足、

账户状态异常等任何原因导致未能成功扣款的情况下，贷款人有权从借款人在贷款人处开立

的任何账户和乙方在甲方处绑定的他行银行账户上扣划全部到期应付款项用于清偿借款人的

到期债务且无需提前通知借款人。涉及扣划其他币种的，汇率按扣划当天（如非工作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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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一个工作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其他有权部门公布的平均中间价执行。

8、贷款人支持以下提前还款方式：

（1）若贷款人同意借款人提前归还本合同项下全部借款的，借款人可自行在业务平台上

按照系统提示进行提前还款的操作。借款人提前还款金额不得低于系统提示的最低还款额。

（2）若借款人借款方式为“按期还款”的，经贷款人同意的，借款人可以在贷款到期前

随时提前归还本合同项下全部借款。但在提前还款条件下，贷款人有权取消利息或利率折扣

优惠，即借款人不再享受贷款人提供的利息或利率折扣优惠。借款人在此知悉并同意，如借

款人在提前还款前已获得贷款人的利息或利率折扣优惠的，但提前还款申请时，贷款人取消

利息或利率折扣优惠的，全部借款会以优惠前的利息或利率计息，在提前还款的同时应当向

贷款人返还折扣优惠对应的金额。

（3）若借款人借款人借款方式为“随借随还”的，贷款人同意借款人在贷款到期前随时

提前归还本合同项下全部借款，且无需向贷款人支付提前还款违约金。

第四条 支付方式

1、本合同项下的贷款采用以下方式进行支付（在下述方式中“■”选一项）：

□ 受托支付。采取受托支付方式的，具体委托支付对象由借款人另行书面确定，借款人

在此不可撤销地授权贷款人将受托支付金额从放款账户划入借款人另行书面指定的账户。

□ 自主支付。采取自主支付方式的，由贷款人根据审批情况将贷款资金划入放款账户，

由借款人自主支付。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定期报告或告知贷款人贷款资金支付情况，并有权

通过账户分析、凭证查验或现场调查等方式，核查贷款支付是否符合约定用途。

（如受托支付、自主支付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方式均须“■”选。）

2、具体支付金额如下：

本合同项下贷款受托支付金额为 / （币种）(大写) / （元）；

自主支付金额为 （币种）(大写) （元）。

第五条 贷款发放

本合同由双方签署后，由贷款人根据第四条约定进行划款。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双方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应按上述《个人信用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方式解决争议。

第七条 生效方式

本贷款合同由借款人以数据电文方式在贷款人业务平台（借款人向贷款人提出贷款申请、

查看贷款额度等操作的贷款人或第三方合作机构的 APP 应用、微信公众号、H5 链接、网站或

其他与本贷款相关的软件服务端）申请及确认签署。为提高贷款办理效率，借款人理解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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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贷款获得贷款人批准之前签署本合同，贷款及担保最终结论以贷款人审批为准。借款人

在贷款人认可的业务平台中所使用的电子签名方式为符合双方约定的可靠的电子签名方式。

借款人使用其身份认证信息登入业务平台的方式为双方认可的身份认证方式，凡通过该身份

认证方式后的操作均视为借款人本人所为，借款人承诺对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借

款人通过勾选确认本合同，即意味着借款人同意接受本合同全部条款并受之约束，且本合同

项下借款人单方授权的相关条款内容立即生效。但借款人理解并同意，仅借款人确认本合同

并不导致本合同立即生效，本合同仅在经过贷款人审批通过并按照本合同约定贷款资金向本

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划出时生效，相关审批结果可在珠海华润银行业务平台查询获取。

借款人理解并认可，如本合同已根据上述约定生效，借款人同意不以未收到包含电子签

名（章）的合同、业务平台未及时更新相关状态等为由否认本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签订主体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分行”，合同项下

所有业务开展及诉讼、仲裁、执行程序等事宜均由以合同签约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_____________分行”具体执行。本合同中贷款人使用签署用章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个贷合同专用章（电子）”，本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宜均知晓及同意，并承诺在诉

讼、仲裁、执行程序中不对“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分行” 的主张提出

异议。

贷款人（签署）：

借款人（签署）：

本合同签署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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